
编辑同志：
我因工伤导致右眼完

全失明 ， 左眼视力为0.07
后， 被劳动能力鉴定委员
会评定劳动功能障碍程度
为六级。 近日， 公司决定
将我调岗并由我选择门卫
或保洁岗位。 由于我平时
连上、 下班的安全都难以
保障， 而对应岗位对视力
有着较高要求， 加之工资
待遇不能保障我的基本生
活， 所以， 我拒绝到这样
的岗位上班。 而公司则以
难以安排工作为由， 拒绝
向我支付伤残津贴。

请问： 公司的做法对
吗？

读者： 李卉卉

李卉卉读者：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伤残津贴是对工伤职

工不能工作的工资损失的
补偿 。 《工伤保险条例 》
第三十六条规定 ： “职工
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 、
六级伤残的， 享受以下待
遇： （一） 从工伤保险基
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
伤残补助金， 标准为： 五
级伤残为18个月的本人工
资， 六级伤残为16个月的
本人工资； （二） 保留与
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 由
用人单位安排适当工作 。
难以安排工作的， 由用人
单位按月发给伤残津贴 ，
标准为： 五级伤残为本人
工资的70%， 六级伤残为
本人工资的60%， 并由用
人单位按照规定为其缴纳
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
伤残津贴实际金额低于当
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由用
人单位补足差额 。 …… ”
即工伤职工被鉴定伤残级
别的， 按照不同的伤残等
级， 可获得相应的伤残津
贴。 当工伤职工被鉴定为
五级、 六级伤残时， 如果
用人单位可以适当安排工
作， 工伤职工能够通过上
班获得工资， 不再领取伤
残津贴； 如果用人单位难
以安排工作， 则必须按月
发放伤残津贴。

所谓 “难以安排工作”
是指依据工伤职工的伤情
恢复现状， 不能胜任原工
作， 也不能胜任由用人单
位提供的其他适当工作 。
具体应当考量： 工伤职工
是否能够胜任所提供的工
作岗位； 工资待遇是否符
合该岗位的一般标准并能
够保障工伤职工的基本生
活； 存在同时符合条件的
多个岗位的情况下， 双方
是否协商确定了对工伤职
工来说最适合的岗位。

结合本案， 你右眼完
全失明， 左眼视力为0.07，
被评定劳动功能障碍程度
为六级即六级伤残 ， 平时
连上、 下班安全都难以保
障 ， 而公司提供的门卫 、
保洁岗位对视力有着较高
要求， 加之工资待遇不能
保障你的基本生活， 此种
情形既不能认为公司已安
排适当工作， 也不能认为
公司难以安排工作， 即公
司仍应向你支付伤残津贴。

颜东岳 法官

公司提供新岗位
就能停发伤残津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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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试用期限并非由用人单

位说了算

林女士与公司签订为期两年
的劳动合同时， 公司毫无余地的
提出试用期半年， 否则免谈。 为
获取该份工作， 林女士只好无奈
地答应。 不过， 她想知道： 试用
期限是由公司说了算吗？

【点评】
试用期限并非由公司说了

算。
《劳动合同法 》 第 19条规

定： “劳动合同期限3个月以上
不满1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1个
月； 劳动合同期限1年以上不满3
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1个月； 3
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
劳动合同， 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
月。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
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以完
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
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 不满3
个月的， 不得约定试用期。 试用
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 劳动
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 试用期不

成立， 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
该法第83条规定： “用人单位违
反本法规定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
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的，
由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
工资为标准， 按已经履行的超
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间向劳动者
支付赔偿金。” 鉴于林女士与公
司 的 劳 动 合 同 期 限 只 有 2年 ，
公司主张试用期半年， 无疑与之
相违。

【案例2】
试用工资不能由用人单

位随便给

为期一个月的试用期结束
后， 刘女士发现领取的工资不仅
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其因父
亲辞世而奔丧的3天也未发工资。
她想弄清楚： 试用工资公司能随
便给吗？

【点评】
试用工资不能由公司随便

给。
《劳动合同法 》 第 20条规

定： “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

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
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
80%， 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
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原劳动和
社会保障部 《最低工资规定》 第
3条规定： “本规定所称最低工资
标准， 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
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
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
的前提下， 用人单位依法应支
付的最低劳动报酬 。 本规定所
称正常劳动， 是指劳动者按依法
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 在法定工
作时间或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
间内从事的劳动。 劳动者依法享
受带薪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
生育(产)假、节育手术假等国家规
定的假期间， 以及法定工作时间
内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 视为
提供了正常劳动。”因此 ，只要刘
女士提供了正常劳动， 就有权要
求公司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
资。

【案例3】
试用职工不能由用人单

位随便辞退

为期6个月的试用期即将到

期时， 胡女士收到了公司的解聘
通知 ， 但其中没有给出任何理
由。 面对胡女士的质疑， 公司也
拒绝答复。 她想知道： 公司真的
能随便解聘她吗？

【点评】
公司不能随便解聘试用期内

的职工。
《劳动合同法 》 第 21条规

定： “在试用期中， 除劳动者有
本法第39条和第40条第1项、 第2
项规定的情形外， 用人单位不得
解除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在试用
期解除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动
者说明理由。” 即用人单位只有
对下列试用期员工才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 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
的；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
度的； 严重失职， 营私舞弊， 给
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同时
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
重影响， 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
拒不改正的； 以欺诈、 胁迫的手
段或者乘人之危订立劳动合同，
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被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的； 患病或者非因工
负伤， 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
从事原工作， 也不能从事由用人
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不能胜
任工作， 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
岗位， 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本案
中 ， 公司莫名其妙地解聘胡女
士， 无疑与之相违。

颜梅生 法官

孩子在幼儿园等教育机构的
人身安全问题一直是家长关心、
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 那么， 小
朋友在幼儿园受伤， 责任该如何
承担呢？ 对此， 《民法典》 相关
规定作出了明确、 清晰的规定。
以下3个案例分析从不同角度厘
清了孩子在幼儿园受伤时的责任
分担依据。

【案例1】
孩子打闹受伤， 学校承

担主责

2023年12月22日， 同一个幼
儿园的霖霖和丹丹在玩耍时发生
冲突。 霖霖将丹丹推倒时正好撞
到旁边栏杆 ， 造成丹丹胫骨骨
折， 经住院治疗支出医疗费等费
用3.6万元 。 丹丹的父母跟霖霖
家长沟通过， 对方同意赔偿丹丹
的部分医疗费用， 但双方家长都
认为幼儿园没有尽到看护义务，
应承担主要责任。

因交涉无果， 丹丹的父母将
幼儿园及霖霖父母起诉至法院。
审理过程中， 幼儿园辩称这是一
起意外事故， 老师无法对这一意
外进行控制， 因此拒绝赔偿。 后
经法院审理查明， 孩子发生冲突
时， 幼儿园值班老师没有及时阻
止， 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 遂判
决幼儿园承担60%的赔偿责任 ，
霖霖的监护人承担40%的赔偿责
任。

【评析】
《民法典》第1199条规定：“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 学校
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 生活期
间受到人身损害的， 幼儿园、 学
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但是， 能够证明尽到教
育、 管理职责的， 不承担侵权责
任。” 第26条规定： “父母对未
成年子女负有抚养、 教育和保护
的义务。” 根据上述规定， 小朋
友在幼儿园学习、 生活期间， 幼
儿园应尽到必要的教育、 管理和
保护义务， 这既是保护小朋友的
法定职责， 也是维护其自身的利
益的现实需要。 同时， 幼儿之间
发生嬉闹打架行为， 与其监护人
日常教育、 管理也有一定的因果
关系， 家长作为孩子的法定监护
人和人生的第一任老师， 应加强
教育管理， 引导未成年人规范言
行举止， 学会尊重他人、 保护自
己。

本案中， 幼儿园老师没有及
时发现孩子们打闹的苗头并适时
引导和制止， 未尽到管理职责，
因此， 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孩
子受伤害的直接原因系因打闹引
起， 故其监护人亦应承担相应的
责任。

【案例2】
设施损坏致伤孩子， 园

方管理失责应赔偿

小朋友乐乐趁幼儿园老师没
注意， 独自跑到蹦床上玩耍， 因
蹦床扶手边缘破损还未及时修
复 ， 突起的一角将乐乐面部划
伤。 经医院治疗后， 乐乐面部仍
然留下了疤痕， 医嘱要求后期进
行激光手术以消除疤痕。

因协商赔偿未果 ， 乐乐的
父母诉至法院， 诉请判令幼儿园
赔偿损失。 法院审理认为， 幼儿
园设施存在安全隐患未及时修
复 ， 是造成孩子受伤的主要原
因 。 最 终 判 决 幼 儿 园 赔 偿 医

疗 费 、 营养费 、 护理费 、 交 通
费 、 精神损害抚慰金共 计 5.6
万元。

【评析】
《民法典》 第20条规定， 不

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 第1200条规定： “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
他教育机构学习、 生活期间受到
人身损害，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
构未尽到教育、 管理职责的， 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 在对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的人身保护方面， 上
述规定赋予了教育机构更高的安
全保障义务， 原因在于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习、 生活期
间 ， 脱离了其监护人的管理范
围 ， 且他们的智力尚未发育成
熟， 对危险的认知及防范能力较
弱， 教育机构应当对孩子们的人
身安全尽到教育、 管理和保护职
责。 本案中， 幼儿园没有在第一
时间将破损设施修复， 在安全方
面明显存在管理职责上的疏忽，
同时老师没有尽到看护义务， 因
此对于事故责任应该承担侵权责
任。

通过本案， 幼教机构在防范
管理风险方面应配备相应的安全
设施， 并做好园内游乐及安全设
施的定期维护及检修工作， 及时
排除风险点 ， 确保园内设施安
全； 在职责落实方面， 应制定并
完善安全规章管理制度， 周密做
好园内户外活动的组织安排， 保
证活动安全有序进行； 在日常教
育方面， 需加强对孩子们的安全
行为教育， 提高他们对危险的认
识及防范能力， 让孩子们学会保
护自身安全的同时避免伤害他
人。

【案例3】
第三人实施侵害， 校方

承担补充责任

2023年底的一天， 胡某醉酒
后不顾门卫的劝阻， 强行闯入某
幼儿园， 将正在课间游戏的小朋
友琳琳打伤。事后，琳琳的父母向
幼儿园索要医疗费用， 幼儿园以
其并无过错为由拒绝， 胡某也以
其醉酒神志不清、 并非故意为由
拒不担责。一气之下，琳琳的父母
将胡某和幼儿园告上法庭。 法院
经审理， 判决胡某承担主要赔偿
责任，幼儿园承担补充责任。

【评析】
《民法典》第1201条规定：“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在幼儿园、 学校或者其
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
幼儿园、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
以外的第三人人身损害的， 由第
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
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
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幼儿
园、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承担
补充责任后 ， 可以向第三人追
偿。”据此，由于第三人的原因，导
致小朋友在幼儿园遭受人身损害
的，应当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
幼儿园未尽到管理职责的， 承担
相应的补充责任。 鉴于琳琳的伤
害来自校外人员胡某， 故其应当
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同时，幼儿园
的门卫未能阻止胡某进入校园，
应认定幼儿园没有完全尽到照顾
保护等安全保障义务， 应承担相
应的补充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幼
儿园承担补充责任后， 可以向第
三人追偿。 张兆利 律师

孩子在幼儿园受伤，侵权责任谁来承担？

劳动者在试用期间享有哪些权利？
“你还没有转正， 只是个临时工， 试用期限长短、 试用期工资标准

以及是否叫你走人， 都是公司一句话的事。” 不少劳动者都感觉这些话
不好听， 但不知道是否正确？ 以下案例对此作出了法律分析。


